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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及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備忘錄 

 

壹、 時間：10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10 

貳、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陳校長惠邦                            紀錄：林靜明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 1011 各系所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兼任教師鐘點費統計如下： 

系所 
每位專任教師平

均超支鐘點 
兼任鐘點 

大一英文、國文、

體育兼任鐘點 

扣除大一共同科目

兼任鐘點 

教育系 10490.3 元/人 723,915   723,915 

體育系 21747.3 元/人 1,046,070 269100 776,970 

幼教系 7644 元/人 186,300   186,300 

特教系 9742.5 元/人 0   0 

心諮系 7658.3 元/人 319,513.5   319,513.5 

人資所 7560 元/人 34,020   34,020 

數位所 4110 元/人 0   0 

應數系 19824 元/人 65,070   65,070 

應科系 24346.2 元/人 423,090   423,090 

數理所 22834.3 元/人 0   0 

環文系 7414.5 元/人 196,200   196,200 

音樂系 18197.3 元/人 2,486,880   2,486,880 

中文系 12726 元/人 754,110 288,900 465,210 

英語系 8433 元/人 278,780 41,400 237,380 

藝設系 28268 元/人 798,228   798,228 

台語所 4376.3 元/人 0   0 

合計 
 

7,312,177    6,712,776.5 

二、 101學年度各系所開課學分數與相關選課人數統計如以下附表 

表一：101合理開課學分數(101.1.16學術及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確認) 

系所名稱 101學年度開課學分數上限 系所名稱 101學年度開課學分數上限 

特教系 202 英語系 110 

體育系 171 藝設系 304 

心諮系 192 應數系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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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275 應科系 260 

教育系 371 人資所 66 

中文系 201 數位所 62 

環文系 177 語研所 129 

音樂系 170 數理所 92 

表二：101學年各系所系專門課程已開設之學分數(下學期尚未經過加退選） 

系所名稱 101上/下學期開設之系專門

學分數 

系所名稱 101上/下學期開設之系專門

學分數 

特教系 96/89 英語系 50/55 

體育系 80/90 藝設系 146/145 

心諮系 104/88 應數系 74/64 

幼教系 134/137 應科系 127/127 

教育系 180/187 人資所 27/30 

中文系 100/101 數位所 31/31 

環文系 80/90 語研所 33/30 

音樂系 87/83 數理所 53/39 

表三：科目數統計 

學士班選修人數 45(含)人以上 碩士班選修人數超過 20 人 

系所名稱 科目數(45~52人) 科目數(45~66人) 系所名稱 科目數 

教育系 20 25 中文碩 1 

幼教系 12 14 心諮碩 3 

體育系 11 12 教育碩 2 

藝設系 9 10 藝設碩 1 

中文系 8 11 體育碩 1 

心諮系 7 10   

特教系 7 9   

英語系 6 6   

環文系 5 9   

音樂系 4 7   

應科系 3 4   

應數系 3 6   

表四：101 學年度第 1 學其各系所專門科目平均選課人數 

系所名稱 各班平均選課人數 相較於全校平均數差額 

特教系 36.0 0.3 

特教系(碩) 14 3.4 

體育系 33.1 -2.6 

體育系(碩) 10.8 0.2 

心諮系 37.3 1.6 

心諮系(碩) 16.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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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43.9 8.2 

幼教系(碩) 11.2 0.6 

教育系 40.5 4.8 

教育系(碩) 14.8 4.2 

教育(博) 6.8  

中文系 42.2 6.5 

中文系(碩) 11.2 0.6 

環文系 38.7 3.0 

環文系(碩) 9.4 -1.2 

音樂系 30.9 -4.8 

音樂系(碩) 9.7 -0.9 

英語系 34.9 -0.8 

藝設系 36.1 0.4 

藝設系(碩) 10.6 0 

應數系 37.7 2.0 

應數系(碩) 10.3 -0.3 

應科系 24.9 -10.8 

應科系(碩) 7.7 -2.9 

人資所 9.3 -1.3 

數位所 6.3 -4.3 

語研所(碩) 8.7 -1.9 

語研(博) 3  

數理所 9.6 -1 

註：全校各科目選課人數平均數－學士班：35.7人，碩士班：10.6人 

裁示：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學務處 

一、 促進研提品格教育方案獎助已開始受理申請(即日起自 102 年 1 月 25 日止)，申請文件請

送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1. 本案獎助對象為編制內之專任教師或有志於品格教育之學生，以個人或小組或師生聯

合皆可提出申請。  

2. 獎助內容為針對生活習慣、反思、投入、溝通、尊重、合作、誠實、敬業等品格要素

所研擬之品格教育方案。  

3. 每方案原則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3 萬元。  

4. 申請者請備妥相關資料於 102 年 1 月 25 日（五）前送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5. 詳情請至「學務處/法令規章/生輔組相關法規」網頁查詢。 

二、 本學期操行成績評定(10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02 年 1 月 11 日止)請至教師資訊系統輸入，

不需送交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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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時間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一）起至 102 年 1 月 11 日（五）止，請

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含延修生）、研究所（碩、博士班）一至二年級各班導師、系主任

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參考操行成績評定步驟，將操行成績以線上輸入方式登錄於教師資

訊系統，不需列印送交紙本。 

三、 期末獎懲建議，請於 102 年 1 月 11 日（五）前上網登錄，並將建議表列印簽名送學務

處生輔組辦理。 

為配合學生操行成績評定作業，如有獎懲建議，請於 102 年 1 月 11 日（五）前上網登

錄，並將建議表列印簽名送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四、 二手書募集，請捐至各系所辦公室或學務處生輔組 

歡迎老師將不需使用的二手書（以大專以上教科書為主）捐至各系所辦公室或學務處生

輔組，我們將把您的舊書放置二手書店提供全校師生借閱，以提高資源再利用率，杜絕

非法影印教科書，並尊重智慧財產權。 

五、 99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本校截至目前(12 月 11 日)為止，大學部回收率

為 73.53%、碩士班為 48.57%，感謝各系所協助聯繫畢業生上網填答(97-99 學年度畢業

後一年調查回收率如下表)。 

(一)大學畢業生填答回收率彙整表 

系所名稱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回收率(%) 回收率(%) 回收率(%) 

教育學系(140101) 81.69 40.96 67.9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140108) 71.43 32.5 80.56 

英語教學系(140212) -- -- 88.89 

體育學系(140315) 97.3 83.33 75.61 

幼兒教育學系(140401) 52.78 41.25 80.52 

特殊教育學系(140601) 89.19 78.95 84.85 

音樂學系(210401) 96.3 69.7 28.13 

藝術與設計學系(210709) 100 95.71 76.92 

中國語文學系(220201) 84.21 34.09 30 

應用科學系(449901) 93.75 88.89 76.74 

應用數學系(460102) 100 82.35 87.23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850113) 80 78.26 97.56 

全校 84.18 63.84 73.53 

 

(二)碩士畢業生填答回收率彙整表 

系所名稱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回收率(%) 回收率(%) 回收率(%) 

教育學系碩士班(140101) 61.54 33.33 30.43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140108) 

76.92 27.27 28.57 

數理教育研究所(140209)  45.45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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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回收率(%) 回收率(%) 回收率(%) 

體育學系碩士班(140315) 85.71 100 40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140401) 25.0 62.5 75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140601) 100 91.67 90.91 

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140804) 100 50 35.71 

音樂學系碩士班(210401) 76.92 7.7 8.33 

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教育與創作碩

士班(210709) 、美勞教育研究所碩

士班 

100 92.86 100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220201) 100 20 50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220702) 

90.48 33.33 35.71 

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349920) 68.18 50.0 33.33 

應用科學系碩士班(449901) 81.82 100 90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460102) 50.0 100 76.92 

資訊科學研究所(520116) 60.0 63.64 35.71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碩士班

(850113)、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碩士班 
66.67 100 100 

全校 75.38 53.77 48.57 

裁示：填答回收率低於 50%的系所請再加強連繫校友上網填答。 

報告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各單位若有借用教室或其他廳舍辦活動，於活動結束後請確實關閉門窗及電燈、電腦等設備。 

裁示：若仍未改善，請總務處研議訂定罰則。 

報告四 報告單位：會計室 

一、 年度即將結束，請儘速辦理計畫結案。 

本年度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本年度各單位預算及客委會、國科會等單位補助計畫期

程已結束者，敬請於年底前儘速辦理計畫結案事宜，並請各承辦單位注意計畫合約相關

內容及經費請款期限，避免遭補助單位罰款事宜。 

二、 綜合教學大樓已驗收完成，請總務處儘速連繫營建署辦理結算及結案入帳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已於 100 年度驗收完成，惟截至 101 年 12 月 12 日止營建署尚未辦理

本工程結算及結案入帳事宜，建請總務處積極與營建署聯繫並儘速辦理結案為宜。 

三、 本校為新會計制度試辦學校，已配合新制度辦理相關業務。 

為因應 102 年度新會計制度實施，本校經教育部會計處通知獲選為十所試辦學校之一，

11 月份會計報告已依新會計制度試編完成送教育部會計處，後續相關管理報表試編事

宜，會計室同仁將積極配合辦理。 

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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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五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一、 12月 2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在本校綜合教育大樓 1 樓大廳舉辦年終餐敘，請踴躍參加 

為酬謝本校教職員工及約用人員一年教學及推動校務之辛勞，訂於 101年 12月 25日（星

期二）中午 12時在本校綜合教育大樓 1樓大廳辦理年終餐敘，敬邀  撥冗參與 (為響

應紙杯、盤減量，落實環保，請自備碗、筷)。 

二、 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理情形 

(一) 本校附小校長孫瑞鉑將於102年2月1日卸任，本校依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

選辦法第2條規定成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辦

理校長遴選事宜。爰依規定籌組本委員會辦理附小校長遴選作業，期能於102年2

月1日銜接上任。 

(二) 相關遴選辦理情形如下： 

1. 101 年 9 月 29 日：確定遴選委員名單。 

2. 101 年 10 月 30 日：召開第 1 次遴選會議，確定時程表。 

3. 101 年 11 月 6 日：以遴選委員會函本校及附小公開徵求附小校長候選人。 

4. 101 年 11 月 6 日~11 月 7 日：聯合報及國語日報刊登附小校長遴選公告。 

5. 101 年 11 月 7 日： 

(1) 依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 6 條規定：「附小校長之遴選程

序依下列規定：一、公開徵求：由遴選委員會函請本校各單位及附小，由

本校專任教師十人或附小專任教師十五人以上連署推荐。推荐人並應先徵

得被推荐人之同意始得推荐。遴選委員不得參加推荐人之連署，每一推荐

人以連署一人為限。……」。 

(2) 為延聘各界優秀人才，本校函公告各縣市政府、桃竹苗縣市國小，有意願

參與遴選，而需要本校教師給予連署者，先填列校長候選人資料表之部分

表單，於 11 月 19 日前送至本校。本校收到有意參選人員上述資料後，將

彙整供本校專任教師參考連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遮除個人資料後於

本校網頁公告)。 

6. 101 年 12 月 3 日：截至公告截止日 101 年 12 月 3 日，原有 1 人親送遴選 

7. 資料至本校人事室，惟因故將遴選資料撤回。是以，本案無人投件 

8. 101 年 12 月 10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重新公告及確定作業時程表。 

9. 101 年 12 月 11 日：以遴選委員會函本校及附小公開徵求附小校長候選人。 

10. 101 年 12 月 12 日~13 日：聯合報及國語日報刊登附小校長遴選公告。 

11. 101 年 12 月 12 日：為延聘各界優秀人才，本校函公告各縣市政府、桃竹 

12. 苗縣市國小，有意願參與遴選，而需要本校教師給予連署者，先填列校長 

13. 候選人資料表之部分表單，於 12 月 18 日前送至本校。本校收到有意參選 

14. 人員上述資料後，將彙整供本校專任教師參考連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15. 定，遮除個人資料後於本校網頁公告)。 

(三) 請各位師長協助轉知符合資格條件之人員參加遴選。  

裁示：請各單位協助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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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六 報告單位：師培中心 

一、101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結果如附件，本校得於 102 年 1 月 10 日前以書面

方式提出申訴 

1. 本校各師資類科分項及整體評鑑結果如附件一(p.12) 

2. 本年度各受評學校整體評鑑結果如附件二(p.12)。 

裁示：請師培中心協助各系所改進。 

陸、 臨時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陸地區短期研修生選課產生以下情形： 

1. 大陸地區短期研修生選課係於在校生初選確定後再加入各班選課名單，對部分需求人

數大的科目，造成授課負擔過重。 

2. 開學後網路加退選時間，大陸地區短期研修生以書面加退選單在各上課班級辦理加退

選，讓在校生感覺他們有特殊待遇。 

二、 為避免上述情形，訂定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陸地區短期研修生選課流程圖如下： 

 

 

 

 

 

 

 

 

 

 

 

 

 

 

 

 

 

 

 

 

 

裁示：為方便陸生繳費，請總務處申辦人民幣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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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學院建請學校降低跨系學分學程修課人數門檻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101.10.17教育學院101學年度第1次院課發暨院務聯席會議決議：建請學校將跨系

學程修課人數門檻降低，讓學生能修習到一些不錯的課程，同時也降低教師倒班

的情況。 

二、 目前本校對全校同學開課科目(通識課、學分學程課、輔系、雙主修專班等)之開

課人數下限訂為15人，是否依上述建議調整學分學程開課人數下限，提請 討論。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報告。 

決議：請教務處先歸納彙整學生不能修課的原因再提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學院建請學校對想修習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的學生另外開設一個班級，師資及

鐘點都另外估算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心諮系申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規劃說明書業經教育學院

101.10.17(101)學年度第1次院課發暨院務聯席會議通過。 

二、 前項會議建請學校對想修習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的學生另外開設一個班級，師

資及鐘點都另外估算。 

三、 經查輔導專長課程與心諮系系專門為重疊性科目，本於達成開設目的與經費負擔

的考量，建請配合下列條件開設第二班： 

(一) 人數部分：比照輔系、雙主修專班開班標準，以15人為下限(未滿15人時，

採隨班上課)。 

(二) 時間部分：開設於本校教育專業課程時段(週一下午、週五上午及週一至週

四晚上)，以避開各學系專門課程時段，讓各學系有意修課的師培生同學修

得該類門課。 

(三) 經費部分： 

1. 有補助經費者，第二班開課數不併入開課系所總量，鐘點費不併入授課

教師超支鐘點費； 

2. 無補助經費且無收取學分費者，第二班開課數不併入開課系所總量，鐘

點費併入授課教師超支鐘點費。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報告。 

決議： 

一、 提案三併入本案討論。 

二、 輔系、雙主修、加註輔導或英語專長的課程整合開專班，另外收學分費。 

三、 專班學分數不計入系所合理開課學分數，但計入教師授課鐘點時數。 

四、 請師培中心召集心諮系、英教系、教務處等單位規劃開班事宜。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心諮系調降招收雙主修、輔系生人數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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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101.11.12教務會議，心諮系提案調整每學年雙主修招收人數3人、輔系每學期招

收人數3人，會議中決議： 

為維護本校學生學習權益，建請心諮系審慎考量雙主修及輔系之人數限制，並另

請課務組提12月教學暨行政主管聯席會議討論。 

二、 統計982~1011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申請人數如附件三(p.16) 

三、 前述資料顯示，心諮系輔系、雙主修生總人數與英教系相當，兩者的差異在心諮

系輔系、雙主修均有必修課，英教系輔系無必修課。 

四、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規定： 

第四條：輔系修課以隨班附讀為原則，但選修輔系課程學生人數超過十五人，得獨

立開班。 

第九條：大學部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專班開課時，需繳交學

分費。 

五、 經查，限於輔系雙主修的人數，除音樂系屬個別課的選修樂器科目得順利開設專

班外，各系輔系、雙主修課程因選課人數超過十五人得獨立開班的情形並不多(近三

年只有心諮系99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開一班普通心理學，音樂系99學年度上下學期各

開一班合唱)， 

六、 在專班開課不易的情況下，輔系(雙主修)生選課需求，可採行方式擬訂如下： 

(一) 選修課的部分，由授課老師視課程性質，於45人~教室可容納人數間機動加簽學

生，讓學生隨班上課。 

(二) 必修課的部分，以隔年開專班的方式讓同學修讀。 

七、 為維護本校學生學習權益，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生招生名額，是否由各系自訂，提

請討論。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報告。 

決議：併入提案二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是否下修增開第二班之標準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10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提案十四決議一： 

請課務組蒐集近三年選課人數超過68人之課程數，再研議是否下修增開第二班之

標準，提下次教學及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討論。 

二、 經查近三年選課人數超過68人之課程數分別為：99學年度14門、100學年度8門、

101學年度第1學期5門。 

三、 本校96學年度第8次學術主管座談會擬定開課暨排課規則(草案)就加開第二班相

同課程共識如下： 

(一) 通識課程和教育學程採全校共同開課，初選人數超過68人可於加退選前加開

第二班相同課程。(45×1.5倍=67.5) 

(二) 各系選修課程以合班開課為原則，初選人數超過68人可於加退選前加開第二

班相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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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述資料顯示，可以加開第二班相同課程者應屬全校性的科目(如通識、共同科

目、教育學程、學分學程等)或合班開課的科目（如教育一甲、乙合開一門課）。 

五、 101學年度起，全校各類課程開課數依據如下： 

課

程

性

質 

系所專業

科目 
通識課 

共同科目 

(大一國文、

英文、大二

英語聽力訓

練、體育興

趣選項） 

教 育 學 程

課、輔系、

雙 主 修 專

班、英文加

強課程 (畢

業門檻） 

學分學程課 

開

課

數 

依合理開

課數開課 

開班總數

為75±5 

視學生班

級數開課 

視需要開課 1. 與單一學系系專門課程科

目重疊者：佔各學系合理

開課數額度。 

2. 由不同學系系專門課程科

目整合者：佔各課程科目

所屬學系合理開課數額

度。 

3. 不與任一學系系專門課程

科目重疊，屬跨領域學分

學程者：不佔各學系合理

開課數額度，視需要開課。 

六、 綜上所述，在本校現有資源下，擬訂各類課程增開第二班之標準為：在不影響

合理開課數、最低開課人數及開班總數的原則下，初選人數超過68人可於加退

選前加開第二班相同課程。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報告。 

決議： 

一、 提案八併入討論。 

二、 全校性科目或合班開課科目，修課人數超過65人者，加開第二班。 

三、 加開之第二班不計入各系所合理開課學分數。 

四、 本案決議僅適用大學部開課，研究所部分另行評估。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是否開設英語聽力訓練(特別班)，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學務處諮商中心資源教室反應，本校雖已對身心障礙學生在外語能力的畢業門檻

上訂有除外規定，但部分學生對大一英文及大二英語聽力訓練等必修課產生學習

困難。 

二、 經資源班蒐集相關學校對身心障礙生英文學習的協助模式整理資料(如附件四，

p.19-21)顯示，他校對英文學習有困難的身心障礙生協助模式採以下兩方式： 

(一) 回流於一般班級上課，且由資源教室先前與授課教師調整評量方式並提供

課後輔導服務。 

(二) 開闢特別班，採分流教學。 

三、 資源教室評估本校身心障礙生英文學習情況與經費負擔額度，建議本校開設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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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聽力訓練(特別班)。 

學務處補充說明：本次主要針對聽障生及學障生開班，相關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開設一班英語聽力訓練班(特別班)。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宿舍熱水供應時間為夏季（五到十月）八小時、冬季（十一月到四月）

十二小時，自 101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實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1 年 11 月 29 日第一次學生座談會以及 12 月 11 日第二次學生座談會

取得與會學生共識。 

二、 依據第二次學生座談會共識，實際熱水供應時刻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調查學生

需求後於一月中旬公告。 

三、 本校瓦斯使用比例為教學單位 1％與學生宿舍 99％。 

四、 本案通過後提請 102 年 1 月 7 日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 

一、 照案通過，提行政會議討論。 

二、 通知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學生宿舍委員會派代表出席。（以紙本通知，排入

第一件討論案）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訂定本校國際交換學生甄選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附件五，pp.24-25) 

說明： 

一、 為鼓勵學生參與交換學生交流以擴展視野，擬訂定本草案。 

二、 本案業經 101 年 11 月 19 日學術及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12 月 3 日 10112 次行政

會議討論，並彙整各系所單位主管意見後修正。 

擬辦：本案擬於獲共識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 第三點第三款日語能力鑑定成績改為「N4 以上」等級。 

二、 修正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心諮系 

案由：加開第二班之課程學分數應不納入合理專門課程開課學分數計算，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 100 學年度第 6 次學術及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確認，本系 101 學年度合理開課

學分數訂為 192 學分(僅採計日間大學部及碩士班開課學分)。192 合理開課學分數

中亦包含專為符合心理師應考資格開設之「諮商與臨床專業實習」(一學年 6學分)。 

二、 為顧及學生學習品質與教師授課負擔，本系碩士班「諮商與臨床實習」及「諮商

與臨床專業實習」2 門課程修課人數上限訂為 18 人，此案業經 99 年 5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提案九)討論決議：「同意第一班選課人數上限定為 18

人，若第一班額滿後且第二班選課人數超過 3 人時，始得開設第二班。」。99、



 

- 12 - 
 

100 及 101 學年度之「諮商與臨床專業實習」課程均是開設兩班。  

三、 此二門課程係經校內教務會議決議同意調整修課人數上限，應僅各視為開設一

班；若將兩門課各加開之第二班課程學分數納入合理開課學分數計算，不僅不盡

合理，且影響所及，系所可開設課程之總學分數勢必被壓縮，如此對於學生之選

課權益影響甚鉅，對教師的授課負荷以及教學品質恐亦造成衝擊。 

擬辦：因選課人數過多而加開第二班之課程學分數不納入合理專門課程開課學分數計算。 

教務處補充說明：101 學年度各系所開課合理學分數業經 100.10.31、100.12.19、100.12.26、

101.1.16 等次學術及行政主管座談會討論，並於 101.3.5 經 10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

決議通過。 

決議：併入提案四討論。 

捌、 校長報告 

一、 各單位就本年度各項工作總結檢討，以作為明年度業務參考。 

二、 明年度預算已分配完畢，若有其他需求可再討論，各單位仍請繼續積極爭取各項競

爭型計畫。 

三、 明年校慶活動辦理方式稍作調整，除運動會外，建議各院系所的學術研討會集中在

校慶活動日舉辦。 

四、 新年度預祝各位有成功的一年。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1:30) 


